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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秀 玲

楊 和 昇

陳 萬 生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所有權存在等事件 ,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
l12年 5月 30日 臺灣高等法院更審判決 (ll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58

號),提起上訴 ,本院於l12年 12月 12日 行法律審言詞辯論 ,本

院判決如下 :

主  文

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塗

棄 ,發回臺灣

其他上訴駁回

第三審訴訟費

院

上訴部分 ,由 上訴人負擔 ;參加

訴訟 費用 ,由 參加人

理 由

(田咎)

中 華 民 國

銷土地所有權登記 ,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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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正本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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